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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包括土地使用計畫及

管制與土地重劃）》 

試題評析 
一、今年題目均不難作答，沒有冷僻題型讓考生碰運氣，完全要看平時準備的功力及臨場表現。 
二、容積獎勵與容積移轉是政府推動都市發展（含更新）的重要政策，也是坊間的熱門話題，出現此類題目不

足為奇。 
三、限制發展區的劃設，對地主權益受損應予救濟，對規劃失靈應透過再規劃予以矯正。 

 

一、都市土地使用管制有正面列舉、負面列舉與條件式列舉，請分別說明其意義及優缺點；都市住

宅區、工業區與商業區採用那種管制較有效率？（25分） 

答： 
(一)正面列舉：指只准列舉項目，才可以設置。 

1.優點： 
(1)可以明確掌握土地使用之類型。 
(2)民眾容易瞭解並遵行。 

2.缺點： 
(1)無法涵蓋變化快速之經濟活動。 
(2)土地使用欠缺創意與彈性。 

(二)負面列舉：指非屬列舉項目，均可設置。 
1.優點： 

(1)可以適應變化快速之經濟活動。 
(2)可以容許創意與彈性之土地使用。 

2.缺點： 
(1)除外之土地使用種類繁多，恐失之寬鬆。 
(2)土地使用類型與環境品質無法有效掌握。 
(3)規範不易周延，容易形成管制上漏洞。 

(三)條件式列舉：指不論採正面列舉或負面列舉，符合一定條件，得申請許可設置。 
1.優點： 

(1)可以有效掌握土地使用類型與環境品質。 
(2)彌補正面列舉或負面列舉所造成模糊地帶。 

2.缺點： 
(1)申請政府許可，遷延時日，無法掌握時效。 
(2)申請許可將增加土地開發交易成本。 

(四)總之，採正面列舉之土地使用管制較嚴格，採負面列舉之土地使用管制較寬鬆。住宅區宜採正面列舉，以

維持良好之生活環境品質。工業區宜採負面列舉，藉著產業群聚（同業學習與異業合作），達到都市化經

濟之效果。商業區宜採條件式列舉，以適應變化快速之經濟活動，並促進商業之繁榮。 
 
二、我國都市容積獎勵有那些制度？請從公平與效率的觀點分別分析之。（25分） 

答： 
(一)都市容積獎勵制度：目前我國都市容積獎勵制度包括綜合設計容積獎勵、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車空間容

積獎勵、都市更新容積獎勵、聯合開發容積獎勵等，企圖透過提供高於法定基準容積之一定比例之誘因，

以鼓勵民間進行基地開發建築時，設置必要之公共設施、空地、開放空間及提高參與都市更新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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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容積獎勵制度之公平與效率分析： 
1.公平性： 

(1)增加地區性居住密度：基於土地取得難易、開發成本或基地規模限制等，選擇容積獎勵的開發案容易

有區域集中的現象，則該地區雖然開放空間增加，但居住密度也相對提高，對當地居住環境品質不見

得有多大益處。而所增加之獎勵容積利得，則大部分為開發商（建商）所攫取。 
(2)降低地區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容積獎勵固可以增加部分開放空間或停車空間，相對地，亦會對其他

公共設施，如道路、學校等造成額外負擔，對原居住於該地區之市民使用公共設施產生排擠效果。 
(3)造成都市發展亂象：由於容積獎勵各地區都適用的情況，可能產生開放空間需求殷切的地區因大規模

基地取得困難，而適用案例較少，反而在都市發展強度尚低，因土地取得容易，而適用案例較多，造

成本末倒置，破壞都市的發展秩序。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卻由全體市民承擔的不公平現象。 
(4)造成住宅私密性的破壞：開放空間及停車空間的提供會造成住宅私密性及公益性用途的衝突，而居民

基於私密性及安全性之考量，會違規封閉開放空間，成為社區的後花園，而無法突顯公益性之目的。 
2.效率性： 

(1)增加開放空間、停車空間等公共設施面積：就高密度之都市發展空間而言，經由容積獎勵而交換出建

築基地，留設可供公共使用之開放空間，有助於彌補部分都市公共設施之不足。 
(2)增加可建築樓地板面積：就都市發展而言，在不增加用地面積情況下，容積獎勵可增加可建築樓地板

面積及居住人口，具有提高都市土地利用之效能。 
(3)增加建築物設計彈性、鼓勵基地合併：由於建蔽率減少，容積率提高，必然拉高建築物，造型可多變

化，對都市景觀有實質助益。而適用容積獎勵之建築基地必須達一定之規模，基地規模愈大，可獲容

積獎勵之投資報酬率愈高，故有促進基地整合之效。 
(4)加速都市更新業務之推動：依都市更新容積獎勵規定，在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對於公益

設施的提供、周邊公共設施的改善、古蹟保存、公共開放空間的留設、省源節能的建築設計及違章建

築的處理等，給予適度的容積獎勵，對於促進都市更新事業，達成復甦都市機能，健全整體都市發

展，甚具效益。 
 

三、傳統區段徵收與抵價式區段徵收在制度設計上最大的差別為何？現行區段徵收對於都市發展有

那些缺點？制度設計上如何改進？（25分） 

答： 
(一)傳統區段徵收與抵價式區段徵收之差別：所謂區段徵收，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重新分宗整理，而為

全區土地之徵收。即基於特定目的事業利益之必要，為徵收土地之區域擴張，而將某一劃定地區範圍內之

私有土地，全部予以徵收，重新加以劃分整理。傳統之區段徵收，在重新劃分整理後，或由政府直接支配

使用，或為放領、出賣或租賃之處分，以改善該地區之土地利用，使適於目的事業之發展。而抵價式之區

段徵收，除依規定補償其地價外，得經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以可供建築之土地折算抵付應補償之地價。開

發完成後除公共設施用地由政府取得闢建供大眾共同使用外，其餘可供建築土地，部分配回原土地所有權

人，部分由政府讓售國宅或其他需地機關，剩餘土地則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兩者最大差別是抵

價式區段徵收得以開發後可建築用地補償地價，透過地權調配而達成土地整體開發之功能，即以「土地補

償土地」。 
(二)現行區段徵收對都市發展之缺點： 

1.都市計畫之配合：區段徵收地區如需配合辦理都市計畫變更或通盤檢討，在辦理時程上不易掌控，無法

完全契合都市發展需求。 
2.財務計畫：區段徵收為一自償性的土地開發計畫，故主辦機關必須先自籌財源，俟開發後取得可建築土
地處分後，才能回收開發成本，故經費籌措難易及房地產市場景氣狀況，都會影響區段徵收計畫之執

行。 
3.開發期程：區段徵收地區土地所有權人之參與開發意願、地上物是否密集、能否順利拆遷、開發後土地

之處分等均是變數，將影響開發進度，不利推動都市發展或土地再生利用。 
(三)制度設計之改進： 

1.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之實施時機，應訂定明確之適用標準，以避免困擾及地主抗爭。 
2.應配合都市計畫之擬定、變更、發布及實施之作業流程同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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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擬具妥善之原住戶安置計畫，配合徵收作業進度進行。 
4.領回抵價地比例宜增列彈性規定，並考慮抵價地之個別使用強度，採立體式分配。 
5.廣闢財源（例：發行公債、或運用實施平均地權基金等），以籌措足夠經費，俾應付地主選擇以現金補

償。 
6.健全估價制度，合理查估地價，俾使抵價地補償或現金補償，均能公平合理，避免抗爭。 

 
四、土地使用規劃之限制發展區（例如保護區、景觀區）的劃設，請就影響地主權益與規劃失靈的

觀點，說明可能有那些矯正措施？（25分） 

答： 
限制發展區之劃設可能之矯正措施如下： 
(一)地主權益觀點：限制發展區之劃設雖已兼顧當地生態、生產和生活發展需要，可以促進土地合理有效利

用，惟亦直接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故基於「受益付費，受害補償」之原則，被劃為限制發展區的土

地所有人，可利用「發展許可制」所建立之土地使用變更回饋金制度予以救濟，例如給予適度之補助、補

貼、補償及租稅優惠；或採取國外曾使用的相關策略，包括開發權購買、農地租賃、保育地役權、發展權

移轉、讓渡開發權等，並對配合保育目標從事保育工作者予以獎勵。 
(二)規劃失靈觀點：對於具有特殊價值或潛在天然災害之地區，極易因人為之不當活動而導致負面環境效果，

故必須劃設限制發展區，除為維護受保護標的之必要開發行為外，禁止一切新的開發行為。因限制發展區

之劃設對地主權益之影響極大，故在劃設過程中，如產生規劃失靈之現象，應可以再透過規劃手段矯正該

失靈現象，其具體作法如下： 
1.劃設過程應讓民眾充分參與，表達需求與意見，彌補規劃技術官僚「有限理性」的不足。 
2.為避免黑箱作業或本位立場或主觀好惡，對於限制發展區的劃設準則與程序應立法規範，並公告管理準

則。 
3.各機關所劃定地區如有重疊，導致使用衝突者，應由涉及機關依該地區之主要環境功能為考量，會商討

論，如無共識，由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中央主管機關協調。 
4.限制發展地區宜依其特性與適宜性，再予細分為保護區及條件開發區，依條件開發者以對保護標的不致

產生顯著負面影響為限。並應定期檢討修正劃設範圍與保護策略，以兼顧公共利益及地主權益。 
 

 
 


